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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直属林场，城区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现将《铜鼓县开放型经济工作激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4月5日
 


铜鼓县开放型经济工作激励办法
 
为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抓好招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成效，深入推动全县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适应新常态，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
1.对引资单位的奖励。凡引进项目落地且项目12个月内开工建设的单位，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项目由县财政按其正式投产后当年核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次性给予奖励。
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阶梯计算奖励：3000万元（含3000万元）--5000万元以下部分投资额，按0.3%奖励；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10000万元以下部分投资额，按0.2%奖励；10000万元以上（含10000万）--50000万元以下部分投资额，按0.15%奖励；50000万元（含50000万）以上部分投资额，按0.05%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产业招商小分队的奖励参照引资单位的奖励办法计算，但兑现奖励时要扣除招商小分队工作经费。
外资项目除以上奖励外，按现汇进资每100万美元对引资单位再奖励5000元。
2.对引资中介（非公职人员）的奖励。在投资者按合同履约的前提下，对引进项目的中介个人进行奖励。凡提供重大有效招商信息并促成项目落地的个人，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项目由县财政按其正式投产后当年核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次性给予中介奖。
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阶梯计算奖励：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5000万元以下部分投资额，按0.25%奖励；5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10000万元以下部分投资额，按0.15%奖励；10000万元以上（10000万元）--50000万元以下部分投资额，按0.1%奖励；50000万元（含50000万）以上部分投资额，按0.05%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3.对提供有效信息的奖励（非公职人员）。积极参与了我县招商引资工作，提供有效重大项目（外资或固投超0.3亿元项目）信息、该项目主要客商来我县进行了投资考察、洽谈，待签订正式合同后，由县委、县政府进行奖励，给予每条引资信息奖5000元。
4.评选招商引资年度先进单位。在完成当年度招商引资任务的前提下，乡镇场奖励前三名，第一名20000元，第二名16000元，第三名12000元；县直单位奖励前六名，第一名20000元，第二名16000元，第三名12000元，第四名10000元，第五名8000元，第六名6000元；产业招商小分队奖励前二名，第一名奖励20000元，第二名奖励16000元。获得先进的乡镇场和县直单位可参照宜春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奖励政策，对其在职人员奖励一个月基本工资。
5.对利用外资和出口创汇单位（企业）的奖励。鼓励利用外资和出口创汇，每利用外资1美元，县财政奖励商务主管部门0.002元；每出口1美元（以海关（保税区）、上级商务部门、港口统计为准），县财政补贴企业0.02元人民币，奖励商务主管部门0.002元。
6.对招商引资工作先进个人的奖励。年终评选招商引资工作先进个人若干名，经考核为优秀的，由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向县委推荐，优先列入重点提拔对象。对引入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或世界500强、国内200强项目的招商信息提供者（1人），奖励政策可实行“一事一议”。
二、惩处
1.对招商引资服务不力的县直部门。全年被客商投诉一次，由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通报批评，并取消开放型经济评先资格；被投诉两次，实行领导约谈；被投诉三次（含三次）以上，由县纪委进行调查处理（投诉需经核查属实且被投诉单位应承担责任）。
2.对招商引资服务不力的条管部门。全年被客商投诉一次，由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通报批评，并取消开放型经济评先资格；被投诉两次，由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以书面形成向其上级部门送达通报批评意见；被投诉三次（含三次）以上，由县纪委进行调查处理（投诉需经核查属实且被投诉单位应承担责任）。
三、认定
1.招商引资项目的资金认定。由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牵头，县商务局、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工信委、工业园、发改委、城建局、统计局、农业局、旅发委、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等为成员单位，对招商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认定，认定结果报县委、县政府审定。
2.项目正式投产后两个年度内申报有效。一个项目只申报和认定一次。
3.除旅游项目外，占用一次性自然资源的项目，不列入奖励范围。
 
铜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5日印发

